湖发改价字〔2021〕3号

关于制定我县中小学课后服务收费标准的
通        知
县教育体育局：

2021年8月28日，你局《关于要求增加课后服务费收费项目并制定收费标准的报告》收悉。根据《关于做好全省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赣教发[2019]10号）文件精神，经社会调查，成本监审并通过召开听证会，参考周边的收费标准，报县政府2021年11月24日第十七届政府常务会第三次会议研究同意，现将我县中小学课后服务收费有关问题批复如下：
一、总的原则

课后服务收费必须坚持学生家长自愿的原则，不允许强行开展课后服务活动，不允许不符合条件的学校开展课后服务收费，严禁只收费不服务，确保合理公开，规范收费。

二、收费标准

课后服务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在下午放学后至18点，为有需求的学生家长提供在校学生托管服务，收费标准为每生每月130元。

三、相关要求

1、开展课后服务的学校不得开展以营利为目的的经营性创收，严禁学校以课后服务名义乱收费，充分尊重学生和家长的意愿，不允许不符合条件的学校开展课后服务收费，严禁收费不服务，确保合理、公开、规范收费。

2、学校应将课后服务收费项目、计费单位标准、服务内容、收费情况及投诉举报电话等信息进行公开公示。

3、收费必须按照财政专项资金要求纳入财政专项严格统一管理，不得挪作他用，不得变相用于发放福利等其他支出，只能专项用于课后服务的教职工课时补助及课后服务及专项成本支出。

4、按照课后服务收费相关规定，对建档立卡贫困户等困难学生，实行在册减免政策，一律免交课后服务费。

四、执行时间

于2021年12月1日开始执行。

                        2021年11月30日
抄  送：县财政局、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湖口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2021年11月30日印发
